
附件1：

全州县2024年全州高中定向指标招生（学区生）录取办法

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鼓励和引导适龄儿童少年在本乡镇（学区）范围内就近接受义务教育。根据教育部和自治区教育厅相关政策要求，以及桂林市教育局《关于做好桂林市2024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市教[2024]3号）精神，我县将按全州高中招生计划数55℅的招生指标定向分配到辖区内接收学区生的初中学校。为做好2024年我县示范性普通高中定向指标招生工作，制定本录取办法。

一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全州县辖区内各公办初中九年级应届毕业生（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时持有全州县户籍）；

（二）县教育局分配到县城各公办初中（二中、三中、桂北初中、四中、五中）就读的学区生，并在学区学校就读满三年；

（三）各乡镇按学区分配到本乡镇公办初中就读的学区生，并在本乡镇学区公办初中就读满三年；

（四）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义务教育学籍管理实施办法》相关规定正常转学，并在学区公办初中就读累计满三年；

（五）综合素质评价等级为B等以上(含B等)；

（六）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成绩达到三等（含）以上的考生；

（七）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县学区（乡镇）公办初中连续就读满三年，有学区公办初中三年完整学籍（就读期间不得转学），其父母的其中一方（或法定监护人）在流入地具有合法稳定的职业和合法稳定的住所（含租赁）1年以上（含），且其实际居住地址在就读学区内的学生。

申报条件中，具备第（二）至第（四）项之一者，还必须具备第（一）、第（五）、第（六）项，方可参加全州高中定向指标招生（学区生）的报名和录取。属于外来人员随迁子女的必须取得报名录取资格，且同时满足（五）、（六）、（七）项条件的，方可参加全州高中定向指标招生（学区生）的报名和录取。

二、录取比例

从全州高中2024年招生计划中划出55%的指标，定向分配到承担学区生源的各初中学校，用于录取定向生（学区生）;定向分配指标另行下达。

1.全州高中学区生定向分配名额：先提取学区生录取总数的30%作为全县学区生公抢指标，再把剩余的70%学区生指标定向分配到各初中。

2.蕉江、东山两个民族乡的初中学校，仍按照原来的比例定向分配学区生，不提取30%的比例作为公抢指标。

3.在全州职中和全州七中就读报名参加中考的学生，回原就读学校计算学区生人数。

三、录取时间安排

全州高中定向指标招生（学区生）录取在第二时段内完成。

四、录取办法

（一）各初中学校对符合申报条件的学区生资格进行认真审核，严格把关。凡是投机取巧、弄虚作假获得全州高中定向招收学区生资格的考生，将取消该考生学区生资格；若发现已经被全州高中录取，则取消其入学资格。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严肃处理。

（二）各初中学校要把参加中考的全体学区生名单在学校公示栏、学校网站和各班教室公示栏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5天。

（三）各初中学校将公示后无异议的学区生名册（一式三份，样表见附件1)及电子文档于2024年6月9前报教育局普教股复核，纸质版经普教股签字加盖公章，分别交普教股和招生考试中心备案。

（四）普通高中网上录取报名系统根据学生志愿按全州高中定向指标招生（学区生）分配名额及中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确定录取名单。

（五）对于因初中学校学区生生源不足、中考成绩等级未达标等原因导致示范性普通高中定向指标招生（学区生）计划未完成时，其未完成的名额作为全县各公办初中具备学区生资格考生公抢名额，根据考生志愿按中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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